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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法规 

1 船检法律法规 

1.1 海洋环境保护法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席令 2023年第 12号）。 

1.1.1 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K） 

第七十九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任何船舶及相关作业不得违法向海洋排放船舶垃圾、生活

污水、含油污水、含有毒有害物质污水、废气等污染物，废弃物，压载水和沉积物及其

他有害物质。 

船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对压载水和沉积物进行处理处置，严格防控

引入外来有害生物。 

从事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和船舶清舱、洗舱作业活动的，应当具备相应的接收处理

能力。 

第八十条船舶应当配备相应的防污设备和器材。 

船舶的结构、配备的防污设备和器材应当符合国家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有关规定，

并经检验合格。 

船舶应当取得并持有防治海洋环境污染的证书与文书，在进行涉及船舶污染物、压载水

和沉积物排放及操作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监测、监控，如实记录并保存。 

1.2 水污染防治法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主席令 2017年第 70号）。 

1.2.1 第二条、第三条、第九条、第五十九条至第六十二条（U） 

第二条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

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 



第三条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优先保护饮用水水

源，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建

设，预防、控制和减少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五十九条船舶排放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应当符合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从事海洋航

运的船舶进入内河和港口的，应当遵守内河的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 

船舶的残油、废油应当回收，禁止排入水体。 

禁止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 

船舶装载运输油类或者有毒货物，应当采取防止溢流和渗漏的措施，防止货物落水造成

水污染。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的国际航线船舶排放压载水的，应当采用压载水处理装置或者

采取其他等效措施，对压载水进行灭活等处理。禁止排放不符合规定的船舶压载水。 

第六十条船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相应的防污设备和器材，并持有合法有效的防

止水域环境污染的证书与文书。 

船舶进行涉及污染物排放的作业，应当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在相应的记录簿上如实记

载。 

第六十一条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厂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建

设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转运及处理处置设施。 

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厂应当备有足够的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设施。从

事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作业，或者从事装载油类、污染危害性货物船舱清洗作业的

单位，应当具备与其运营规模相适应的接收处理能力。 

第六十二条船舶及有关作业单位从事有污染风险的作业活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造成水污染。海事管理机构、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船舶

及有关作业活动的监督管理。 

船舶进行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过驳作业，应当编制作业方案，采取有效的安全和

污染防治措施，并报作业地海事管理机构批准。 

禁止采取冲滩方式进行船舶拆解作业。 



1.3 大气污染防治法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 2018年第 16号）。 

1.3.1 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二条至第六十五条（U） 

第四十七条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对管道、设

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对泄漏的物料应当及时收集处理。 

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

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 

第六十二条船舶检验机构对船舶发动机及有关设备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符合国家排放

标准的，船舶方可运营。 

第六十三条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普通柴油。远洋船舶靠港后应当使

用符合大气污染物控制要求的船舶用燃油。 

新建码头应当规划、设计和建设岸基供电设施；已建成的码头应当逐步实施岸基供电设

施改造。船舶靠港后应当优先使用岸电。 

第六十四条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在沿海海域划定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

进入排放控制区的船舶应当符合船舶相关排放要求。 

第六十五条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料；禁

止向汽车和摩托车销售普通柴油以及其他非机动车用燃料；禁止向非道路移动机械、内

河和江海直达船舶销售渣油和重油。 

1.4 海上交通安全法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主席令 2021年第 79号）。 

1.4.1 第七条、第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K） 

第七条从事船舶、海上设施航行、停泊、作业以及其他与海上交通相关活动的单位、个

人，应当遵守有关海上交通安全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

依法享有获得航海保障和海上救助的权利，承担维护海上交通安全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的义务。 

第八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先进科学技术在海上交通安全工作中的应用，促进海上交通安全

现代化建设，提高海上交通安全科学技术水平。 


